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永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65號），本院斗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六簡字第28號），移由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張永璋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張永璋自民國113年1月24

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之友

人住處飲用啤酒後，明知飲用酒類後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113年1月25日

0時10分許，自上開友人住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

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出發，欲返回其位於雲林縣○○

鄉○○○0巷0號之住處。嗣被告於同日1時13分許，行經雲

林縣○○鄉○○○00號前時，因行跡可疑為警攔查，並施以

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

度達每公升0.38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

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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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

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

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

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

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

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

在，因此，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

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判決

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就證據能力部分爰不予論述。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

詢及偵訊之供述（警卷第1至5頁；偵卷第9頁正反面）、雲

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交通小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

紀錄表1份（警卷第7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19頁）、

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3張（警卷第19至21

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

合格證書1份（警卷第9頁）、雲林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

車』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錄表1份（警卷第15頁）、

公路監理電子閘門系統資料1份（警卷第23頁）、本案機車

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份（警卷第27頁）、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1份（警卷第17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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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頁）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年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

時許止，在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並於11

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為警

盤查，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

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38毫克，惟否認有何聲請簡易判

決處刑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當時是被朋友載到雲林縣○

○鄉○○○00號附近下車，我去喝酒前先將本案機車放在那

裡，因為朋友還有事趕著走，所以沒有載我回家，在該處放

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到本案機車那邊，我雖有發動本案機車

但沒有騎車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有於113年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

於雲林縣斗六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嗣於113年1月25日0

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因乘坐於本案機

車上，且以腳移動本案機車為警盤查，並施以酒精濃度測

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

0.38毫克等事實，被告並不爭執，並有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意旨所舉證據及GOOGLE街景地圖資訊擷圖1份（六簡卷第2

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113年9月11日雲警南偵字第1

130014777號函暨所附員警113年9月9日職務報告1份、路口

監視器暨密錄器畫面擷圖7張、現場照片2張（本院卷第51至

54頁、第55至59頁）在卷可稽，則此等客觀事實，固堪認

定。惟此僅能證明被告為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確曾飲用酒

類，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之犯

行。故本案應審究者，乃員警盤查被告前，其是否有酒後騎

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

若無，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是否

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

雲林縣○○鄉○○路00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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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證人即查緝本案之員警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我跟

所長執行巡邏勤務，由所長駕駛警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深

夜時段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在街上，我在位於雲林縣○○鄉○

○路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

營運處古坑服務中心（下稱中華電信）停車場，看到被告坐

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我們覺得他形跡可疑，才上前進

行盤查，那邊路口有監視器，有拍到被告搭別人的車到路

口，後來被告步行穿越路口，走到中華電信要牽車，過了幾

秒有拍到我們警車出現開過去，被告並非從斗六市騎車到中

華電信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

　⒉復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稱：IMG＿696

5，勘驗標的為四格監視器分割畫面之右上方畫面，光碟附

於本院卷末證件存置袋），勘驗結果如下：

　⑴監視器設置在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之路口，鄰近中華路25

號，畫面為彩色，無聲音，全程連續未中斷，監視器視角係

攝錄中華路與中山路口。

　⑵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29至01：1

1：30」，檔案開始播放時，可見鏡頭係固定向道路拍攝，

畫面中可見為十字路口，道路為雙向車道並劃有方向限制

線，道路兩側並劃有路面邊線，交通號誌燈已顯示為黃燈，

於畫面之3點鐘方向有「中華路」之路牌，此時道路上有車

輛往來。

　⑶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30至01：1

1：36」，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有車輛穿過中

華路路前行，於畫面左方7點鐘方向停止車輛（下稱甲車，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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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01至01：1

2：24」，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出現白色車輛

行經過甲車後，有一身穿粉色上衣、灰色長褲之男子（即被

告）從甲車車旁出現，左右來回觀看道路後，步行往路中央

走去（如下圖）。

　

　⑸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25至01：1

2：41」，被告手插口袋緩慢步行往畫面右方「中華路」之

路牌方向，行經劃有方向限制線雙向車道繼續直行，隨後消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失於畫面中（如下圖）。

　

　⑹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00〜01：0

13：02」，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道路上，出現黑

色車輛朝畫面下方左轉後，直行並消失於畫面中。

　⑺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21〜01：1

3：49」，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上出現一台警

車，於道路路口左轉，進入「中華路」後，消失於畫面中

（如下圖）。 

　　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80至81頁、第97至104頁）在卷可

查，核與證人陳逸駿上開證述相符，足認被告辯稱其搭乘他

人之車輛至中華電信附近下車屬實，是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

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中華電信停車場之行

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自斗六市騎乘本案機車至

中華電信遭警攔查尚有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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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尚不構成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⒈刑法第185條之3所謂之酒醉不能安全駕駛罪，所保護之法

益，乃維護道路交通之安全與順暢運作，藉由抽象危險犯之

構成要件，以刑罰制裁力量嚇阻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確保

參與道路交通往來人車之安全，其條文中所謂「駕駛」行

為，係指行為人有移動交通工具之意思，並在其控制或操控

下而移動動力交通工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54號

判決意旨參照）。審諸該條文行為客體既明定「動力交通工

具」，要非包括一切交通工具或其他用路型態，當係考量該

等交通工具本身具備人力以外之動力來源，駕駛人則係處於

操控之地位，故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

其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要非遽謂

一切使車輛移動之舉均係該條所稱駕駛行為。是行為人縱有

飲酒，但因車輛故障而暫以人力推動或牽行，或駕駛前先以

人力牽動車輛等情況，縱令客觀上已甚接近發動行駛之行為

階段，但客觀上既不符上述駕駛行為範疇，仍無從論以酒後

駕車之公共危險罪。

　⒉被告固自承其有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再用腳往後移

動，核與證人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方認為被告有駕

駛行為是因為他坐在發動之本案機車上，大燈也有亮，他手

放在本案機車手把上面，並往後挪動本案機車，我下車詢問

他要去哪邊，他就用手比，表示他家住在附近100公尺而

已，他要回家，這些密錄器都有錄到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

頁）相符。對此，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員警佩戴密錄器所

拍攝之黑白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右下角顯示時間為「20

24/01/24 01：14：35」，畫面左方有一員警朝畫面右邊走

去，畫面右下角於01：14：37出現一男子（即被告），頭戴

安全帽坐在本案機車上，兩手握在本案機車握把上，轉頭朝

員警望去，該處為建築物下方，該地點並非道路；於畫面時

間「01：14：39」被告以左手朝上比，似乎在與員警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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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警說「你住附近上面？」，於畫面時間「01：14：48」被

告離開本案機車，將本案機車撐在地面上，員警說「你住在

那邊，為什麼會將機車停在這裡？」、「給朋友載過

來？」，該男子低頭持續在本案機車置物箱內翻找物品，員

警問「剛才有喝喔？」、「你要騎去哪裡？」，被告以右手

比向某方向，員警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幫你查證件

好不好？」，於畫面時間「01：15：20」被告從本案機車置

物箱拿出皮包翻找證件，並遞交給員警，有勘驗筆錄1份

（本院卷第29頁）在卷足佐，依上開勘驗結果，未見被告有

騎乘本案機車行駛於道路之情事。其次，就被告有無以腳移

動本案機車乙事，上開密錄器畫面應僅攝錄部分盤查畫面，

依證人陳逸駿所述，被告於警方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本案機

車，此部分雖無密錄器畫面作為佐證，然參以證人陳逸駿身

為國家公務員且當時依法執行巡邏勤務，與被告素昧平生而

無任何仇怨，當無任意設詞誣攀被告之理，且其證述內容亦

與被告之供述相符，則被告於員警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處於

發動狀態之本案機車之舉，且其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無

訛，固堪認定。

　⒊然依前述說明，本案檢察官固已證明被告為警盤查前確已發

動暨以腳滑行方式移動本案機車，且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

思，但此應僅屬於駕駛前以人力推動車輛之行為，無從證明

被告於案發時已有利用本案機車本身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行駛

之舉。本案被告雖出於移動意思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揆諸

前揭說明，本院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從立

法目的觀之，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

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如此方能切

合該規定所欲防範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於他人生

命、身體所製造之高度危險性之規範意旨，故本案被告固有

於飲酒後發動本案機車，於欲騎車返家前以人力移動車輛，

客觀上已甚接近駕駛之階段，然尚難認被告客觀上已有「駕

駛」本案機車之舉，無從率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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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責，即應對其為無罪之諭

知。

七、綜上所述，本案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意旨所指犯罪事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無罪推定

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晉展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豐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麗文

　　　　　　　　　　　　　　　　　　　法　官　劉達鴻

　　　　　　　　　　　　　　　　　　　法　官　趙俊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嫀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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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永璋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65號），本院斗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六簡字第28號），移由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永璋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張永璋自民國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後，明知飲用酒類後不得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自上開友人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本案機車）出發，欲返回其位於雲林縣○○鄉○○○0巷0號之住處。嗣被告於同日1時13分許，行經雲林縣○○鄉○○○00號前時，因行跡可疑為警攔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就證據能力部分爰不予論述。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警卷第1至5頁；偵卷第9頁正反面）、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交通小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1份（警卷第7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19頁）、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3張（警卷第19至21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精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1份（警卷第9頁）、雲林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車』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錄表1份（警卷第15頁）、公路監理電子閘門系統資料1份（警卷第23頁）、本案機車車輛詳細資料報表1份（警卷第27頁）、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錄表1份（警卷第17至18頁）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並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為警盤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惟否認有何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當時是被朋友載到雲林縣○○鄉○○○00號附近下車，我去喝酒前先將本案機車放在那裡，因為朋友還有事趕著走，所以沒有載我回家，在該處放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到本案機車那邊，我雖有發動本案機車但沒有騎車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嗣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因乘坐於本案機車上，且以腳移動本案機車為警盤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等事實，被告並不爭執，並有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舉證據及GOOGLE街景地圖資訊擷圖1份（六簡卷第2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113年9月11日雲警南偵字第1130014777號函暨所附員警113年9月9日職務報告1份、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畫面擷圖7張、現場照片2張（本院卷第51至54頁、第55至59頁）在卷可稽，則此等客觀事實，固堪認定。惟此僅能證明被告為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確曾飲用酒類，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之犯行。故本案應審究者，乃員警盤查被告前，其是否有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若無，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是否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
　⒈證人即查緝本案之員警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我跟所長執行巡邏勤務，由所長駕駛警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深夜時段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在街上，我在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處古坑服務中心（下稱中華電信）停車場，看到被告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我們覺得他形跡可疑，才上前進行盤查，那邊路口有監視器，有拍到被告搭別人的車到路口，後來被告步行穿越路口，走到中華電信要牽車，過了幾秒有拍到我們警車出現開過去，被告並非從斗六市騎車到中華電信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
　⒉復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稱：IMG＿6965，勘驗標的為四格監視器分割畫面之右上方畫面，光碟附於本院卷末證件存置袋），勘驗結果如下：
　⑴監視器設置在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之路口，鄰近中華路25號，畫面為彩色，無聲音，全程連續未中斷，監視器視角係攝錄中華路與中山路口。
　⑵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29至01：11：30」，檔案開始播放時，可見鏡頭係固定向道路拍攝，畫面中可見為十字路口，道路為雙向車道並劃有方向限制線，道路兩側並劃有路面邊線，交通號誌燈已顯示為黃燈，於畫面之3點鐘方向有「中華路」之路牌，此時道路上有車輛往來。
　⑶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30至01：11：36」，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有車輛穿過中華路路前行，於畫面左方7點鐘方向停止車輛（下稱甲車，如下圖）。[image: ]　　　　　　　　　　
　⑷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01至01：12：24」，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出現白色車輛行經過甲車後，有一身穿粉色上衣、灰色長褲之男子（即被告）從甲車車旁出現，左右來回觀看道路後，步行往路中央走去（如下圖）。[image: ]　
　⑸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25至01：12：41」，被告手插口袋緩慢步行往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行經劃有方向限制線雙向車道繼續直行，隨後消失於畫面中（如下圖）。[image: ]　
　⑹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00～01：013：02」，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道路上，出現黑色車輛朝畫面下方左轉後，直行並消失於畫面中。
　⑺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21～01：13：49」，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上出現一台警車，於道路路口左轉，進入「中華路」後，消失於畫面中（如下圖）。 [image: ]
　　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80至81頁、第97至104頁）在卷可查，核與證人陳逸駿上開證述相符，足認被告辯稱其搭乘他人之車輛至中華電信附近下車屬實，是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中華電信停車場之行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自斗六市騎乘本案機車至中華電信遭警攔查尚有誤會。
　㈢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尚不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⒈刑法第185條之3所謂之酒醉不能安全駕駛罪，所保護之法益，乃維護道路交通之安全與順暢運作，藉由抽象危險犯之構成要件，以刑罰制裁力量嚇阻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確保參與道路交通往來人車之安全，其條文中所謂「駕駛」行為，係指行為人有移動交通工具之意思，並在其控制或操控下而移動動力交通工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54號判決意旨參照）。審諸該條文行為客體既明定「動力交通工具」，要非包括一切交通工具或其他用路型態，當係考量該等交通工具本身具備人力以外之動力來源，駕駛人則係處於操控之地位，故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要非遽謂一切使車輛移動之舉均係該條所稱駕駛行為。是行為人縱有飲酒，但因車輛故障而暫以人力推動或牽行，或駕駛前先以人力牽動車輛等情況，縱令客觀上已甚接近發動行駛之行為階段，但客觀上既不符上述駕駛行為範疇，仍無從論以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
　⒉被告固自承其有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再用腳往後移動，核與證人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方認為被告有駕駛行為是因為他坐在發動之本案機車上，大燈也有亮，他手放在本案機車手把上面，並往後挪動本案機車，我下車詢問他要去哪邊，他就用手比，表示他家住在附近100公尺而已，他要回家，這些密錄器都有錄到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相符。對此，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員警佩戴密錄器所拍攝之黑白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右下角顯示時間為「2024/01/24 01：14：35」，畫面左方有一員警朝畫面右邊走去，畫面右下角於01：14：37出現一男子（即被告），頭戴安全帽坐在本案機車上，兩手握在本案機車握把上，轉頭朝員警望去，該處為建築物下方，該地點並非道路；於畫面時間「01：14：39」被告以左手朝上比，似乎在與員警對話，員警說「你住附近上面？」，於畫面時間「01：14：48」被告離開本案機車，將本案機車撐在地面上，員警說「你住在那邊，為什麼會將機車停在這裡？」、「給朋友載過來？」，該男子低頭持續在本案機車置物箱內翻找物品，員警問「剛才有喝喔？」、「你要騎去哪裡？」，被告以右手比向某方向，員警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幫你查證件好不好？」，於畫面時間「01：15：20」被告從本案機車置物箱拿出皮包翻找證件，並遞交給員警，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29頁）在卷足佐，依上開勘驗結果，未見被告有騎乘本案機車行駛於道路之情事。其次，就被告有無以腳移動本案機車乙事，上開密錄器畫面應僅攝錄部分盤查畫面，依證人陳逸駿所述，被告於警方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此部分雖無密錄器畫面作為佐證，然參以證人陳逸駿身為國家公務員且當時依法執行巡邏勤務，與被告素昧平生而無任何仇怨，當無任意設詞誣攀被告之理，且其證述內容亦與被告之供述相符，則被告於員警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處於發動狀態之本案機車之舉，且其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無訛，固堪認定。
　⒊然依前述說明，本案檢察官固已證明被告為警盤查前確已發動暨以腳滑行方式移動本案機車，且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但此應僅屬於駕駛前以人力推動車輛之行為，無從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有利用本案機車本身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行駛之舉。本案被告雖出於移動意思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從立法目的觀之，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如此方能切合該規定所欲防範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於他人生命、身體所製造之高度危險性之規範意旨，故本案被告固有於飲酒後發動本案機車，於欲騎車返家前以人力移動車輛，客觀上已甚接近駕駛之階段，然尚難認被告客觀上已有「駕駛」本案機車之舉，無從率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責，即應對其為無罪之諭知。
七、綜上所述，本案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犯罪事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晉展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豐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麗文
　　　　　　　　　　　　　　　　　　　法　官　劉達鴻
　　　　　　　　　　　　　　　　　　　法　官　趙俊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嫀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永璋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速偵字第65號），本院斗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六簡字第28號），移由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
如下：
　　主　文
張永璋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張永璋自民國113年1月24
    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
    住處飲用啤酒後，明知飲用酒類後不得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仍
    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
    許，自上開友人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
    下稱本案機車）出發，欲返回其位於雲林縣○○鄉○○○0巷0號之
    住處。嗣被告於同日1時13分許，行經雲林縣○○鄉○○○00號前時
    ，因行跡可疑為警攔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
    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因認被告涉
    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
    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
    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
    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
    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
    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
    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
    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
    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
    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
    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
    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
    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
    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
    在，因此，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
    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
    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判決
    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就證據能力部分爰不予論述。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
    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
    詢及偵訊之供述（警卷第1至5頁；偵卷第9頁正反面）、雲
    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交通小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
    紀錄表1份（警卷第7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19頁）、
    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3張（警卷第19至21頁）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精測試器檢定合格
    證書1份（警卷第9頁）、雲林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車』公共危
    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錄表1份（警卷第15頁）、公路監理電子閘
    門系統資料1份（警卷第23頁）、本案機車車輛詳細資料報表1
    份（警卷第27頁）、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
    案件測試觀察紀錄表1份（警卷第17至18頁）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
    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並於113年1
    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為警盤查，並
    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
    度達每公升0.38毫克，惟否認有何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
    指犯行，辯稱：我當時是被朋友載到雲林縣○○鄉○○○00號附近
    下車，我去喝酒前先將本案機車放在那裡，因為朋友還有事
    趕著走，所以沒有載我回家，在該處放我下車，我下車後走
    到本案機車那邊，我雖有發動本案機車但沒有騎車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
    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嗣於113年1月25日0時10
    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因乘坐於本案機車上，且
    以腳移動本案機車為警盤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
    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等事實
    ，被告並不爭執，並有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舉證據
    及GOOGLE街景地圖資訊擷圖1份（六簡卷第23頁）、雲林縣
    警察局斗南分局113年9月11日雲警南偵字第1130014777號函
    暨所附員警113年9月9日職務報告1份、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
    畫面擷圖7張、現場照片2張（本院卷第51至54頁、第55至59
    頁）在卷可稽，則此等客觀事實，固堪認定。惟此僅能證明
    被告為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確曾飲用酒類，尚難以此即遽
    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之犯行。故本案應審究
    者，乃員警盤查被告前，其是否有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
    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若無，被告乘坐於發動
    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是否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罪？
　㈡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
    雲林縣○○鄉○○路00號前：
　⒈證人即查緝本案之員警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我跟
    所長執行巡邏勤務，由所長駕駛警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深
    夜時段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在街上，我在位於雲林縣○○鄉○○路
    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
    處古坑服務中心（下稱中華電信）停車場，看到被告坐在本
    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我們覺得他形跡可疑，才上前進行盤
    查，那邊路口有監視器，有拍到被告搭別人的車到路口，後
    來被告步行穿越路口，走到中華電信要牽車，過了幾秒有拍
    到我們警車出現開過去，被告並非從斗六市騎車到中華電信
    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
　⒉復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稱：IMG＿6965，
    勘驗標的為四格監視器分割畫面之右上方畫面，光碟附於本
    院卷末證件存置袋），勘驗結果如下：
　⑴監視器設置在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之路口，鄰近中華路25號
    ，畫面為彩色，無聲音，全程連續未中斷，監視器視角係攝
    錄中華路與中山路口。
　⑵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29至01：11
    ：30」，檔案開始播放時，可見鏡頭係固定向道路拍攝，畫
    面中可見為十字路口，道路為雙向車道並劃有方向限制線，
    道路兩側並劃有路面邊線，交通號誌燈已顯示為黃燈，於畫
    面之3點鐘方向有「中華路」之路牌，此時道路上有車輛往
    來。
　⑶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30至01：11：36」，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有車輛穿過中華路路前行，於畫面左方7點鐘方向停止車輛（下稱甲車，如下圖）。　　　　　　　　　　
　⑷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01至01：12
    ：24」，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出現白色車輛行
    經過甲車後，有一身穿粉色上衣、灰色長褲之男子（即被告
    ）從甲車車旁出現，左右來回觀看道路後，步行往路中央走
    去（如下圖）。　
　⑸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25至01：12
    ：41」，被告手插口袋緩慢步行往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
    牌方向，行經劃有方向限制線雙向車道繼續直行，隨後消失
    於畫面中（如下圖）。　
　⑹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00～01：013
    ：02」，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道路上，出現黑色
    車輛朝畫面下方左轉後，直行並消失於畫面中。
　⑺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21～01：13
    ：49」，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上出現一台警車
    ，於道路路口左轉，進入「中華路」後，消失於畫面中（如
    下圖）。 
　　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80至81頁、第97至104頁）在卷可
    查，核與證人陳逸駿上開證述相符，足認被告辯稱其搭乘他
    人之車輛至中華電信附近下車屬實，是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
    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中華電信停車場之行
    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自斗六市騎乘本案機車至
    中華電信遭警攔查尚有誤會。
　㈢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尚不構成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⒈刑法第185條之3所謂之酒醉不能安全駕駛罪，所保護之法益
    ，乃維護道路交通之安全與順暢運作，藉由抽象危險犯之構
    成要件，以刑罰制裁力量嚇阻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確保參
    與道路交通往來人車之安全，其條文中所謂「駕駛」行為，
    係指行為人有移動交通工具之意思，並在其控制或操控下而
    移動動力交通工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54號判決
    意旨參照）。審諸該條文行為客體既明定「動力交通工具」
    ，要非包括一切交通工具或其他用路型態，當係考量該等交
    通工具本身具備人力以外之動力來源，駕駛人則係處於操控
    之地位，故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
    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要非遽謂一切
    使車輛移動之舉均係該條所稱駕駛行為。是行為人縱有飲酒
    ，但因車輛故障而暫以人力推動或牽行，或駕駛前先以人力
    牽動車輛等情況，縱令客觀上已甚接近發動行駛之行為階段
    ，但客觀上既不符上述駕駛行為範疇，仍無從論以酒後駕車
    之公共危險罪。
　⒉被告固自承其有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再用腳往後移
    動，核與證人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方認為被告有駕
    駛行為是因為他坐在發動之本案機車上，大燈也有亮，他手
    放在本案機車手把上面，並往後挪動本案機車，我下車詢問
    他要去哪邊，他就用手比，表示他家住在附近100公尺而已
    ，他要回家，這些密錄器都有錄到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
    ）相符。對此，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員警佩戴密錄器所拍
    攝之黑白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右下角顯示時間為「2024
    /01/24 01：14：35」，畫面左方有一員警朝畫面右邊走去
    ，畫面右下角於01：14：37出現一男子（即被告），頭戴安
    全帽坐在本案機車上，兩手握在本案機車握把上，轉頭朝員
    警望去，該處為建築物下方，該地點並非道路；於畫面時間
    「01：14：39」被告以左手朝上比，似乎在與員警對話，員
    警說「你住附近上面？」，於畫面時間「01：14：48」被告
    離開本案機車，將本案機車撐在地面上，員警說「你住在那
    邊，為什麼會將機車停在這裡？」、「給朋友載過來？」，
    該男子低頭持續在本案機車置物箱內翻找物品，員警問「剛
    才有喝喔？」、「你要騎去哪裡？」，被告以右手比向某方
    向，員警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幫你查證件好不好？
    」，於畫面時間「01：15：20」被告從本案機車置物箱拿出
    皮包翻找證件，並遞交給員警，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2
    9頁）在卷足佐，依上開勘驗結果，未見被告有騎乘本案機
    車行駛於道路之情事。其次，就被告有無以腳移動本案機車
    乙事，上開密錄器畫面應僅攝錄部分盤查畫面，依證人陳逸
    駿所述，被告於警方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此部分
    雖無密錄器畫面作為佐證，然參以證人陳逸駿身為國家公務
    員且當時依法執行巡邏勤務，與被告素昧平生而無任何仇怨
    ，當無任意設詞誣攀被告之理，且其證述內容亦與被告之供
    述相符，則被告於員警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處於發動狀態之
    本案機車之舉，且其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無訛，固堪認定
    。
　⒊然依前述說明，本案檢察官固已證明被告為警盤查前確已發
    動暨以腳滑行方式移動本案機車，且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
    ，但此應僅屬於駕駛前以人力推動車輛之行為，無從證明被
    告於案發時已有利用本案機車本身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行駛之
    舉。本案被告雖出於移動意思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揆諸前
    揭說明，本院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從立法
    目的觀之，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
    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如此方能切合
    該規定所欲防範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於他人生命、
    身體所製造之高度危險性之規範意旨，故本案被告固有於飲
    酒後發動本案機車，於欲騎車返家前以人力移動車輛，客觀
    上已甚接近駕駛之階段，然尚難認被告客觀上已有「駕駛」
    本案機車之舉，無從率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
    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責，即應對其為無罪之諭知。
七、綜上所述，本案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意旨所指犯罪事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無罪推定
    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晉展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豐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麗文
　　　　　　　　　　　　　　　　　　　法　官　劉達鴻
　　　　　　　　　　　　　　　　　　　法　官　趙俊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嫀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438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永璋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速偵字第65號），本院斗六簡易庭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六簡字第28號），移由本院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永璋無罪。
　　理　由
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張永璋自民國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後，明知飲用酒類後不得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仍基於酒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犯意，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自上開友人住處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本案機車）出發，欲返回其位於雲林縣○○鄉○○○0巷0號之住處。嗣被告於同日1時13分許，行經雲林縣○○鄉○○○00號前時，因行跡可疑為警攔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8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本判決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就證據能力部分爰不予論述。　
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警卷第1至5頁；偵卷第9頁正反面）、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交通小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1份（警卷第7頁）、現場照片1張（警卷第19頁）、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影像畫面擷圖3張（警卷第19至21頁）、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呼氣酒精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1份（警卷第9頁）、雲林縣警察局取締『酒後駕車』公共危險案件檢測及觀察記錄表1份（警卷第15頁）、公路監理電子閘門系統資料1份（警卷第23頁）、本案機車車輛詳細資料報表1份（警卷第27頁）、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錄表1份（警卷第17至18頁）為其主要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並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為警盤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惟否認有何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當時是被朋友載到雲林縣○○鄉○○○00號附近下車，我去喝酒前先將本案機車放在那裡，因為朋友還有事趕著走，所以沒有載我回家，在該處放我下車，我下車後走到本案機車那邊，我雖有發動本案機車但沒有騎車等語。
六、經查：
　㈠被告有於113年1月24日21時許至翌（25）日0時許止，在位於雲林縣斗六市之友人住處飲用啤酒，嗣於113年1月25日0時10分許，在雲林縣○○鄉○○路00號前，因乘坐於本案機車上，且以腳移動本案機車為警盤查，並施以酒精濃度測試，於同日1時33分許，測得其吐氣所含酒精濃度達每公升0.38毫克等事實，被告並不爭執，並有前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舉證據及GOOGLE街景地圖資訊擷圖1份（六簡卷第23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113年9月11日雲警南偵字第1130014777號函暨所附員警113年9月9日職務報告1份、路口監視器暨密錄器畫面擷圖7張、現場照片2張（本院卷第51至54頁、第55至59頁）在卷可稽，則此等客觀事實，固堪認定。惟此僅能證明被告為警施以酒精濃度測試前確曾飲用酒類，尚難以此即遽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之犯行。故本案應審究者，乃員警盤查被告前，其是否有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若無，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是否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㈡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雲林縣○○鄉○○路00號前：
　⒈證人即查緝本案之員警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我跟所長執行巡邏勤務，由所長駕駛警車，我坐在副駕駛座，深夜時段幾乎沒有什麼人車在街上，我在位於雲林縣○○鄉○○路00號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雲林營運處古坑服務中心（下稱中華電信）停車場，看到被告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我們覺得他形跡可疑，才上前進行盤查，那邊路口有監視器，有拍到被告搭別人的車到路口，後來被告步行穿越路口，走到中華電信要牽車，過了幾秒有拍到我們警車出現開過去，被告並非從斗六市騎車到中華電信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
　⒉復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檔案名稱：IMG＿6965，勘驗標的為四格監視器分割畫面之右上方畫面，光碟附於本院卷末證件存置袋），勘驗結果如下：
　⑴監視器設置在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之路口，鄰近中華路25號，畫面為彩色，無聲音，全程連續未中斷，監視器視角係攝錄中華路與中山路口。
　⑵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29至01：11：30」，檔案開始播放時，可見鏡頭係固定向道路拍攝，畫面中可見為十字路口，道路為雙向車道並劃有方向限制線，道路兩側並劃有路面邊線，交通號誌燈已顯示為黃燈，於畫面之3點鐘方向有「中華路」之路牌，此時道路上有車輛往來。
　⑶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1：30至01：11：36」，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有車輛穿過中華路路前行，於畫面左方7點鐘方向停止車輛（下稱甲車，如下圖）。　　　　　　　　　　
　⑷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01至01：12：24」，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出現白色車輛行經過甲車後，有一身穿粉色上衣、灰色長褲之男子（即被告）從甲車車旁出現，左右來回觀看道路後，步行往路中央走去（如下圖）。　
　⑸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2：25至01：12：41」，被告手插口袋緩慢步行往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行經劃有方向限制線雙向車道繼續直行，隨後消失於畫面中（如下圖）。　
　⑹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00～01：013：02」，畫面右方「中華路」之路牌方向道路上，出現黑色車輛朝畫面下方左轉後，直行並消失於畫面中。
　⑺監視器錄影畫面時間顯示「2024/01/25 01：13：21～01：13：49」，畫面12點鐘之方向限制線左方道路上出現一台警車，於道路路口左轉，進入「中華路」後，消失於畫面中（如下圖）。 
　　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80至81頁、第97至104頁）在卷可查，核與證人陳逸駿上開證述相符，足認被告辯稱其搭乘他人之車輛至中華電信附近下車屬實，是被告於員警盤查前並無酒後騎乘本案機車自斗六市飲酒處至中華電信停車場之行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自斗六市騎乘本案機車至中華電信遭警攔查尚有誤會。
　㈢被告乘坐於發動之本案機車上，並以腳移動之，尚不構成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　
　⒈刑法第185條之3所謂之酒醉不能安全駕駛罪，所保護之法益，乃維護道路交通之安全與順暢運作，藉由抽象危險犯之構成要件，以刑罰制裁力量嚇阻酒後駕車之行為，進而確保參與道路交通往來人車之安全，其條文中所謂「駕駛」行為，係指行為人有移動交通工具之意思，並在其控制或操控下而移動動力交通工具（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54號判決意旨參照）。審諸該條文行為客體既明定「動力交通工具」，要非包括一切交通工具或其他用路型態，當係考量該等交通工具本身具備人力以外之動力來源，駕駛人則係處於操控之地位，故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要非遽謂一切使車輛移動之舉均係該條所稱駕駛行為。是行為人縱有飲酒，但因車輛故障而暫以人力推動或牽行，或駕駛前先以人力牽動車輛等情況，縱令客觀上已甚接近發動行駛之行為階段，但客觀上既不符上述駕駛行為範疇，仍無從論以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罪。
　⒉被告固自承其有坐在本案機車上並將之發動，再用腳往後移動，核與證人陳逸駿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警方認為被告有駕駛行為是因為他坐在發動之本案機車上，大燈也有亮，他手放在本案機車手把上面，並往後挪動本案機車，我下車詢問他要去哪邊，他就用手比，表示他家住在附近100公尺而已，他要回家，這些密錄器都有錄到等語（本院卷第82至87頁）相符。對此，經本院於準備程序勘驗員警佩戴密錄器所拍攝之黑白畫面，勘驗結果為：畫面右下角顯示時間為「2024/01/24 01：14：35」，畫面左方有一員警朝畫面右邊走去，畫面右下角於01：14：37出現一男子（即被告），頭戴安全帽坐在本案機車上，兩手握在本案機車握把上，轉頭朝員警望去，該處為建築物下方，該地點並非道路；於畫面時間「01：14：39」被告以左手朝上比，似乎在與員警對話，員警說「你住附近上面？」，於畫面時間「01：14：48」被告離開本案機車，將本案機車撐在地面上，員警說「你住在那邊，為什麼會將機車停在這裡？」、「給朋友載過來？」，該男子低頭持續在本案機車置物箱內翻找物品，員警問「剛才有喝喔？」、「你要騎去哪裡？」，被告以右手比向某方向，員警問「你叫什麼名字？」、「我幫你查證件好不好？」，於畫面時間「01：15：20」被告從本案機車置物箱拿出皮包翻找證件，並遞交給員警，有勘驗筆錄1份（本院卷第29頁）在卷足佐，依上開勘驗結果，未見被告有騎乘本案機車行駛於道路之情事。其次，就被告有無以腳移動本案機車乙事，上開密錄器畫面應僅攝錄部分盤查畫面，依證人陳逸駿所述，被告於警方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此部分雖無密錄器畫面作為佐證，然參以證人陳逸駿身為國家公務員且當時依法執行巡邏勤務，與被告素昧平生而無任何仇怨，當無任意設詞誣攀被告之理，且其證述內容亦與被告之供述相符，則被告於員警盤查前已有以腳移動處於發動狀態之本案機車之舉，且其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無訛，固堪認定。
　⒊然依前述說明，本案檢察官固已證明被告為警盤查前確已發動暨以腳滑行方式移動本案機車，且有移動本案機車之意思，但此應僅屬於駕駛前以人力推動車輛之行為，無從證明被告於案發時已有利用本案機車本身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行駛之舉。本案被告雖出於移動意思有以腳移動本案機車，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從立法目的觀之，所謂「駕駛」當指行為人就動力交通工具依其本身機械原理暨動力模式加以操控者，方屬之，如此方能切合該規定所欲防範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對於他人生命、身體所製造之高度危險性之規範意旨，故本案被告固有於飲酒後發動本案機車，於欲騎車返家前以人力移動車輛，客觀上已甚接近駕駛之階段，然尚難認被告客觀上已有「駕駛」本案機車之舉，無從率論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罪責，即應對其為無罪之諭知。
七、綜上所述，本案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犯罪事實。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本院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晉展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豐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麗文
　　　　　　　　　　　　　　　　　　　法　官　劉達鴻
　　　　　　　　　　　　　　　　　　　法　官　趙俊維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嫀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